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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打好长江禁捕退捕持久战 

吴飞 

江苏省扬州市位于长江下游，境内水网密布，退捕禁捕涉及长江干流扬州段 81 公里及所辖的 8 个水生生物保

护区，面广量大、任务艰巨。扬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部署，将其

作为推进长江大保护、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的重要抓手，围绕“四清四无”目标，注重“防、管、扶、宣”四措并

举，扎实推进全市长江禁捕退捕工作，全市累计投入 13亿元，提前完成 2031艘渔船、3974名渔民的退捕工作。 

突出“防”，坚决打击整治非法捕鱼行为 

采取“人防+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全方位、全天候的“禁渔”，确保禁捕实效。 

构建“人防”体系。全面加强市县渔政监管执法机构编制配备，科学合理配置渔政监督管理职能，构建职责明确、监管有力、

依法行政的禁捕退捕渔政工作职责体系。全市沿江地区共落实渔政执法人员 60人、乡镇调剂事业编制从事禁捕工作人员 31人、

协助巡护人员 118人，构建纵向贯通市县乡村、横向联动行业部门的禁捕退捕渔政监管和执法工作职责体系。在全省首个出台全

市域范围的“打击非法捕捞、贩卖经营长江水产品专项执法行动方案”，汇聚执法力量，开展长江“十年禁渔”联合执法行动，

构建“水上打、陆上管、市场查”的执法监管网络，全链条打击涉渔违法犯罪行为，有效震慑了非法捕鱼行为。建设全省首个江

豚保护协巡队伍，引导渔民从“捕鱼人”向“护渔人”转变，目前长江扬州段的江豚已增至 50余只。 

健全“技防”机制。率先在全省设区市研发使用“渔政执法系统”，构建现代化的执法办案系统。建设长江干流和保护区天

眼工程，运用云计算、云存储、大数据等技术对禁捕水域实行全天候监控。配备执法船、无人机等装备，提高全市渔政执法管理

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专业化水平。 

立足“管”，持续完善执法监管长效机制 

以构建责任明确、运行有力、管护有效的执法管理长效机制为抓手，全面加大非法捕鱼打击整治力度，坚决消除非法捕捞隐

患。 

筑牢责任链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禁捕工作，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在实地调研督查的基础上，将禁捕工作列入“两报告一文

件”（市委全委会工作报告、市政府工作报告、市委一号文件）重要内容，以上率下狠抓落实。各县（市、区）按照分级管理、

疏堵结合的保护方式，细化工作职责、加强工作领导，形成部门之间协作合力，提高执法效率。 

推进网格治理。制定《关于全面落实长江干流扬州段网格化治理工作实施方案》，落实落细网格化管理体系，以县（市）为

单位，以河湖长制为依托，建立分层分级、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精细管理机制，确保每一公里江段、湖段、河段均有执法力量

开展常态化监管。 

强化法治保障。结合实际开展地方立法，出台全省禁捕退捕后首个设区市地方渔业立法——《扬州市渔业资源保护管理办

法》，并于 2021年 3月 1日起正式施行。该办法的出台，为健全长江“十年禁渔”长效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实施长江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建立了具有扬州特色的渔业行政执法责任制、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协助巡护制

度、信息网络共享制度、社会媒体监督制度等，以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保护长江水生生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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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扶”，始终维护退捕渔民切身利益 

以促进渔民增收为目标，实施“补偿+住房+转业”的系统扶持政策，着力夯实禁捕基础。 

落实社会保障。为保障民生、提升常态化禁捕实效，对沿江地区的退捕补偿进行了提标、扩面、增量，将捕捞权收回标准按

物价指数提高 30%，由省定 3500 元/千瓦提高至 4550 元/千瓦，将退捕范围由持证专业渔民一证两人扩大至船主家庭户全部人

口，把辅助船、住家船等其他船舶全部纳入退捕范围。目前，全市建档立卡退捕渔民 3974人，符合社保安置条件的已全部纳入

社会保障。 

落实住房安置。对退捕渔民中的无房或危房户通过安排宅基地、建造安置房等措施纳入住房保障救助。邗江区瓜洲镇按每户

不少于 60平方米进行统一建设，渔民可按市场价的 3折进行购买，充分调动退捕积极性。 

落实转产转业。坚持分类施策，对退捕渔民开展职业介绍，提供就业岗位 6000多个，确保渔民特别是困难退捕家庭渔民“退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针对文化程度低、技能比较单一的大龄渔民，开展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等实用技能培训，推荐参加

家政、养老、保安等培训；针对具备一定文化基础、愿意择行择业的中青年退捕渔民，围绕电商、汽修、电工等开展技能培训。

江都区人社部门与供电公司合作开展免费电工培训，高邮市安排专人上门为退捕渔民办理富民创业担保贷款手续，受到广泛欢

迎。在渔民相对集中的沿江村、沿湖村等渔业村加设 LED电子屏，每天滚动推送各类招聘信息，形成“村级就业供需对接平台”。

此外，还组织收集退捕渔民普遍关心的就业、社保、住房等焦点热点问题 37条，编发《退捕渔民社会保障政策汇编》。 

注重“宣”，着力加强拒食江鲜舆论引导 

多渠道、多方式、多层次开展禁捕退捕宣传教育，让“禁捕退捕”深入人心。 

扩大宣传对象。转变以往局限于向渔民、沿江宾馆饭店宣传的传统思路，出台《扬州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社会宣传工作

方案》，通过电视、报纸以及各类新媒体，向全社会发布禁捕退捕政策信息，将宣传范围扩大到全社会、全领域，营造社会禁捕

共识。通过“扬州普法”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平台，开展“线上+线下”宣传，开展法治培训、法治讲座共计 40 余场。设立 63

块永久性禁渔宣传牌，设置横幅、展板 3000余件，印发宣传画、宣传单 34500余份，累计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1570余次，

大幅度提高社会知晓度、参与度。 

发动社会参与。发起全力配合做好“十年禁渔”工作的倡议，鼓励江豚保护协会等社会公益组织积极参与长江水域生态保

护，打造江豚自然教育学校，建立水生生物科普教育基地，支持禁渔管理，响应禁渔行为，不捕江鱼、不食江鲜，形成了全社会

共抓大保护氛围。 

注重示范引领。市委办、市政府办牵头组织开展“拒绝江鲜，公务接待走在前”系列宣讲活动，发挥党政机关的示范效应。

走访酒店宣讲禁渔政策，明确负面清单，对进货关口坚持溯源留痕，禁止采购禁渔区非法捕捞渔获物。聚焦工艺转变，组织淮扬

菜大师、酒店代表座谈交流，推广在淮扬菜的烹饪工艺中禁用江鲜原料。 


